	
	

	
	

	
	








































附件1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一件事”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一件事”

二、适用范围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

三、适用对象
广西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四、设立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补充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实施好2025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

五、申请条件
（一）申请补贴的报废农机来源必须清楚合法，机主（指合法拥有机具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统称“机主”）应就机具来源、归属等作出书面承诺。

（二）申请补贴的报废农机的主要部件应齐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应有发动机、变速器、前后桥、底盘等，插秧机应有发动机、分插秧机构、机架、行走装置等，动力喷雾机应有发动机、机架、泵主体等，其他机械应有机架、机具主体等。
（三）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需提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核发的牌证；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自带动力的农机还应提供发动机号。

（四）最低报废年限原则上不低于10年。

（五）对未达报废年限但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损毁严重、维修成本高、技术落后的农机，经机主书面申请，由县（市、区）农业农村（农机）部门组织人员核定后，可申请报废补贴。

（六）申领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报废补贴以购置可实现同类功能和作业的新机具设备为前提。
六、提交材料
（一）机主自愿将达到报废条件的农机交售给回收拆解企业。（提供身份证、购机发票、登记证书、行驶证等复印件，二手农机需提供买卖合同或转让协议，并签署报废农业机械来源承诺书、农业机械报废补贴申请表）。
（二）回收拆解企业要一次性告知机主申请报废补贴的条件（来源清楚合法文件、补贴机型、补贴金额、报废最低年限、可报废机具应有部件条件等）。
（三）企业向机主出具《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四）企业向县（市、区）农业农村（农机）部门提供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
（五）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审核待拆解农业机具资料信息。

（六）回收拆解企业及时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

（七）市、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办理报废更新资金兑付手续。
七、办结时限
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审核待拆解农业机具资料信息15个工作日，不含问题整改时间。市、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办理报废更新资金兑付手续30个工作日，不含问题整改时间。
附件2
农业机械报废补贴申请表

编号：

	机主姓名
	
	身份证号

或组织机构代码
	

	地  址
	
	电话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编号
	

	机具型号
	
	初次登记日期
	

	牌照号码
	
	发动机号
	

	出厂编号或底盘

（车架）号码
	
	机具出厂时间
	

	机型类别核实情况

本栏由当地县（市、区）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填写
	机型
	类别
	报废补贴额（元）
	报废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累加中央报废补贴额（元）
	合计补贴额（元）
	核实结果

	
	
	
	
	
	
	

	县（市、区）农业农村（农机）部门意见：

报废农机信息已核实无误。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机主签名：



	备注
	1.此证明作为申请农机报废补贴的凭证，不得涂改、伪造；

2.县（市、区）农业农村（农机）部门负责填写报废机具信息并核实。如核无误，签注“报废农机信息核实无误”字样。


说明：本记录一式三联：一联机主存查，二联县（市、区）农业农村（农机）部门存查，三联财政部门存查。
报废农业机械来源承诺书
	机主姓名/

单位名称
	
	机主身份证号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电话
	
	现所在住址
	

	报 废 原 因
	□超过10年使用年限的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无法修复

□预计维修费用超过同类新产品价格50%

□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

□国家明令淘汰产品

	
	□其他须注明原因                                        

	个 人 承 诺

一、本人于20  年  月  日在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购买    台农业机械（请写明具体机械名称）            ，该机械整机出厂编号为          ，发动机号为                 ，型号为              ，生产厂家为                     。根据上述报废原因及相关要求，现自愿申请报废。
二、本人承诺以上申请报废的机具确系本人所有，来源合法，如有虚假，自愿承担以下责任：

1、终止报废补贴申请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本人承担；

2、已领取补贴资金的，自愿将补贴资金全额退回；

3、自愿接受农机及相关部门的核实调查或监督检查；

4、如果涉嫌犯罪，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熟知内容，愿意遵守上述承诺。

	承诺人：                （签名并盖手印）            年    月    日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回收确认表编号：                  
	机主姓名/单位名称
	
	机主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
	

	机主地址
	

	机主联系电话
	
	机具型号
	

	机具类别
	
	出厂编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牌照号码
	
	出厂日期
	

	初次注册登记日期
	
	回收日期
	

	农机回收拆解企业（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已办理注销登记。
(无该机具注册登记信息。

(其他：——

县级农机监理机构（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此栏仅适用于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备注：


说明：

本表一式四联：一联农机回收拆解企业存查，二联机主存查，三联签注农机监理机构存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印章后，四联补贴办理机构存查。




附件3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一件事”

业务流程图



